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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成果

（係指本局年度重大政策、重要業務之辦理情形）
	※96年施政方針重要成果

1、 強化服務人民團體，加強連結、訓練
（一）分類規劃不同團體教育訓練研習，建立公民社會環境及民主素養：

1.1至12月止受理申請籌組人民團體128個、合作社3個。

2.96年5月辦理1場教師會團體研習參與人數65人，6月13日、26日、28日及10月12日辦理4梯次社會團體研習暨市政參觀活動，參與人數205人。
3.10月22日、23日、24日、25日、27日辦理5區「社區能量補給站​-人才培訓營」，參與人數200人。

4.11月1日、2日、8日、及15日假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辦理96年度社會團體決策管理研習、行政人員研習活動，參與之社會服務慈善及宗親會團體各50人。

    5.11月1日、2日與台北市商業會假南投合辦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觀摩研習活動，參與人數共65人。
（二）11月8日「市長與公會理事長有約」中，頒獎表揚96年度臺北市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評鑑優等團體16個、甲等團體21個及優等團體會務人員16人。
二、福利資源平臺的建置及公益勸募規範宣導

（一）彙整本局各業務科96年度福利方案需求，做為資源結合之參考。
（二）協調巨蛋展覽股份有限公司，捐贈二手鐵製衣櫃約60座予本市公益慈善機構等單位使用事宜。
（三）辦理公益勸募宣導及查核，輔導團體合法提出申請：
1.5月18日辦理公益勸募宣導會議，邀請市府各單位，說明法令規定，申請方式及瞭解經本局申請核准之勸募活動，避免市民愛心捐贈遭到不法詐騙所利用。

2.編印「公益勸募知多少」宣傳單張宣導勸募事宜。

3.本年度至12月底止核准13件勸募案件。

4.辦理「臺北市捐募運動管理辦法」廢止程序。

5.辦理94、95年勸募案件之財務查核。
三、推動平宅社區亮起來

（1） 硬體方面：持續進行平宅社區環境改造

1.依據：臺北市議會9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意見書「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附帶決議」第2條：「臺北市5處平宅應加速限期進行社區改造計畫，並同步辦理追加減預算或列入94年度預算辦理，讓臺北市的平宅社區耳目一新，融入周遭社區生活圈，脫離貧民社區形象。」

2.經費：96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2,300萬元續辦。

3.持續推動平宅社區改造方案：以加強建立社區安全體系、改善基礎公共設施、建立優質居家環境為主軸，主要內容包括：

（1）辦理平宅社區保全方案：於福德及安康平宅設置全天候保全人員，並加強監視設備，於死角黑暗處增加照明，以維公共安全。
（2）公共設施改善：包括水塔、水池、天溝、雨棚等持續改善，進行屋頂及管道間防水防漏工程(福民)、地下室積水處理(安康)、籃球場整修(安康)、公共空間粉刷等。
（3）提昇服務場所品質：如改善服務場所之相關設施、加強無障礙設施、公共洗手間整修(安康、福德)等。
（4）建立優質居家環境：家戶內小空間收納規劃設計及樣品屋施作，期能以此為範本，協助平宅居民美化整理自家住屋，以提昇居住品質。
 4.安康平宅社區改造工程於12月4日竣工，延吉及福德平宅於12月10日竣工，業已完成工程驗收並付款，96年度共執行11,484,509元。
（二）軟體方面：加強積極性輔導方案之辦理

1.積極辦理「平宅社區沙龍」方案：
（1）依各平宅之人口組成、特性及需求等，辦理輔導班隊、成長課程、潛能開發或技能培訓活動、DIY自助課程等，聘請專家主講。每次課程以2小時為原則，1梯以8至12次為原則。期透過相關課程，協助平宅居民建立正確之價值觀、加強自信心及社會適應能量，培養生活技能，進而激發其脫貧意願。
（2）95年度辦理成效良好之班隊，於96年度持續推展，辦理進階班，並協助其走出平宅，向外展示成果，拓展生活視野，開發新生活。

（3）96年度平宅社區沙龍以「舞動平宅新生命」為主軸，規劃各類班隊及活動，以增進居民自信心，激發脫貧意願，走出社區，關懷人群。96年度社區沙龍計畫業簽奉核可在案，共規劃28個單元之班隊(活動)，各平宅已於96年4月起陸續辦理。目前各班隊已近尾聲，陸續辦理結業式。
（4）於96年6月5日舉辦平宅社區沙龍記者會，宣導96年度辦理內容及95年度成果，提昇平宅正面形象。

（5）於96年9月14日配合本市績優社區展，假本府一樓沈葆禎廳同時展出各平宅社區沙龍96年度成果。
（6）96年12月辦理5場社區沙龍96年度成果展示園遊會，5處（安康、延吉、福德、福民、大同）平宅與全體居民分享沙龍各班隊成果與收穫。參與人次約600人次。
2.引進社會資源，為平宅社區及居民提供豐富多元之服務，目前已結合傳神希望協會、星橋愛心服務協會、美麗人生關懷協會、文山社區大學等，提供兒童少年輔導、獨居長者關懷服務、單親媽媽服務等。

3.持續辦理安康低功能家庭輔導計畫：

（1）鑑於平宅低功能家庭需長期密集之輔導，方能有效協助其改善家庭狀況，故於95年5月1日起將平宅內高風險低功能家庭之直接服務委託民間辦理，並於安康平宅內成立安康家庭服務中心，就近提供服務。

（2）96年度持續將低親職功能家庭轉介予安康家庭服務中心，訂定深入處遇計畫，提供密集輔導，以協助案家改善問題，加強親職功能，改善親子關係，至96年12月31日個案輔導110個家庭，團體輔導計2梯次。
四、協助低收入戶第二代出人頭地，積極脫貧，減少數位落差

（一）協助低收入戶家庭養成穩定就業能力：
1.結合勞工局賡續推動辦理「低收入戶就業輔導計畫」，由本局負責將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低收入戶者轉介至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再由就業服務中心及職業訓練中心提供後續就業與職業訓練服務。

2.另針對以工代賑臨時工，配合勞工局辦理「臺北市代賑工就業轉銜服務方案」，至96年12月底止，受理區公所轉送52名申請資料，其中1名因半年內要進行手術及休養無法工作先予以退件，其餘51名（含合格者18人，不合格者33人）經本局初評後轉介勞工局，接受輔導。依勞工局回覆輔導情形如下：7名繼續擔任代賑工作、10名就業（含自行就業）、16名結案（含不需服務、無就業意願或無法聯繫）、18名繼續追蹤輔導中。
（二）結合政府、民間企業提供第二代低收入戶子女工讀或實習機會，96年度截至12月31日共提供322人次工讀機會。
（三）提供經濟弱勢家庭青少年學習一技之長，藉由2年免費之專業美髮設計訓練，結合美髮業頂尖之髮廊群，為其尋找專業的工作機會。截至96年12月共轉介26名經濟弱勢、環境弱勢家庭的青少年進行一技之長之學習。

（四）96年度補助低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實施計畫，補助400戶家戶，已於96年10月31日前由廠商進行電腦配送及安裝完畢。因考量備取59戶家戶之需求，於96年11月8日經民間捐募款管理委員會第3屆第1次臨時會議決議通過，結合民間捐款，擴大補助，比照原計畫每戶補助7,500元，計39戶獲得補助。96年度計補助439戶低收入戶家庭獲得電腦相關設備。 
（五）96年10月開辦「臺北市青蘋果發展帳戶專案」，計參加人數99名，截至96年12月31日共儲蓄267,032元。
五、置「急難救助通報聯繫窗口」

（一）本局已配合中央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設置「1957福利關懷專線」，並由本府1999市民熱線為接線窗口，凡市民有急難救助、就業等相關緊急需求，均可撥打1957求助。以市話撥打者，由本府1999接線，以手機撥打者，由內政部1957專線接聽，專線人員接聽後填具通報表傳真本局辦理後續事宜。

（二）本局於接獲1957專線通報表後，如有急難救助需求者，由社工

科派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有緊急狀況需處理者，則依相關流程通報相關單位。申請急難救助案件奉核後，由社會救助科辦理急難救助金發放事宜。

（三）為宣導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使有需求者得以及時運用急難救助，以及提昇執行效率，本局已於96年2月8日召開檢討會議，並於96年2月14日邀集各科室及其所屬單位召開說明會議。

（四）96年1至12月底止，本局計接獲通報2,290案，其中申請急難救助案件740案，核定636案，核定金額為16,604,534元。
六、實施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一）建構社區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1.通報、諮詢及親職服務：96年1至12月底止新增通報2,787人（自86年起累計通報服務達28,144人），提供諮詢服務3,319人次。

2.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早療資源中心：自94年9月起陸續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早療資源中心，服務內容包括托兒所專業支援、專業諮詢服務、家庭服務。96年1至12月底止計服務1,190人，其中提供專業諮詢、到宅療育示範及托兒所專業支援計6,399人次，一般諮詢服務4,817人次，辦理親職講座157場次計3,626人次，舉行早療資源中心聯繫會報6場。

3.辦理早療志工方案：96年1至12月底止志工服務計904人次，志工團集會5場、主題講座6場。

（二）建構成人統整性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1.結合民間團體，加強對中途致殘者的服務：
（1）辦理視障者服務計畫：包含定向行動訓練、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及家庭心理支持方案，96年1至12月底止計提供134人，2,799小時之服務。

（2）持續辦理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及轉銜服務：針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需求，擬定個別化服務計畫，連結所需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等多樣資源，以提昇身障者及其家庭解決問題及適應社會的能力；96年1至12月底止共服務444人、15,303人次。

2.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互助系統：
（1）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96年1月5日委託服務開辦，96年1至12月底止，共提供207名身心障礙個案重建服務及3,512人家庭支持性服務。

（2）提供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使身心障礙者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家屬獲得喘息機會，以紓解家庭長期照顧的壓力、強化家屬照顧意願及能力，並增加身心障礙者家屬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以維持家庭生活品質；96年1至12月底止共服務842人、12,004人次。

3.加強建構身心障礙者各項服務與需求之評估機制：藉由居家照顧服務評估，協助日常功能需他人協助之身心障礙者申請居家照顧服務，使其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並紓解家庭在經濟、照顧人力之困擾，以提昇其自我照顧能力，改善生活品質；96年1至12月底止共評估435人次。

4.建立身心障礙者各項生活輔具服務與評估系統，並提供相關資訊：持續辦理生活輔助器具服務方案；96年1至12月底止共服務6,251人、7,068人次。

七、建構老人安全的生命關懷體系

（一）健全照顧服務人力培訓，促進照顧服務專業化：委託5家民間單位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以增加照顧人力，刻正辦理培訓中。
（二）透過專業合作及資源整合，提供獨居及失能老人整體性服務，  提高獨居長者自我照顧能力，以落實社區照顧的普及化：

1.廣設老人活動據點：為增進老人社會參與，透過補助措施，積 極鼓勵民間單位設置老人活動據點，本年截至96年12月止共26個單位提出申請，設置29個據點。
2.補助推動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方案：結合35個民間團體，1,432名志工認養獨居老人，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並透過方案補助方式，鼓勵民間團體辦理獨居與長者服務方案，補助18單位22案。

（三）持續提升老人福利機構照顧的量與質：為保障機構就養長者之照顧權益，本局除輔導機構合法設立外，對於已立案之機構更透過安排定期公共安全聯合會勘、不預期查訪及評鑑考核等方式，以建立機構之督導管理機制，期能維護並有效提升機構之服務品質。截至96年12月底，本市之老人公寓可容納189位，已就養133人；安養機構可容納1,192位，已就養1,070位；養護及長照機構可容納5,389位，已就養4,452位。
（四）強化老人保護，建構鄰里互助系統：
1.藉由深入社區鄰里之宣導活動，建立民眾防範家庭暴力之觀念，以強化老人保護網絡。
2.列冊關懷之獨居長者約計4,728位，透過建立完整通報制度，加強關懷訪視與問安服務，以拓展社區工作，提升獨居老人社會參與，並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強化獨居老人安全網，提供緊急救援系統(目前使用者1,638位)。另對有扶養義務之人對長者有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96年12月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處理之個案計186人。

（五）透過補助居家環境修繕及輔具使用，改善無障礙設備，保障老人居家環境安全，已辦理公告，並提供民眾自行提出申請。
（六）社區照顧多元化：針對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照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各類專業及互助型的照顧措施。

1.發展社區長期照護服務網絡：結合本市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內相關資源及里鄰系統，將各類長期照護服務與醫療服務資源予以整合，以期建構一個完整的社區照護網絡，落實在地老化之願景。

2.設立社區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照顧：配合內政部積極拓展社

區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可近性之服務，96年12月設置71處。
八、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及多語言之外語諮詢
（一）結合民間機構，辦理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支持服務：訂定補助計畫，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至96年12月止，核定補助案計27件，核定金額計1,340,005元；活動內容包括新移民關懷訪視外展服務、多元文化融合方案、進階生活適應、團體輔導、大陸型整合性服務方案及珍情交流站新移民刊物等，並實地查訪8案，共39,620人次受益。
（二）設置多元文化新移民服務中心－永樂婦女服務中心：該中心獲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150萬元，中心陸續辦理活動包括世界媽媽俱樂部各項課程、並於96年11月17日辦理世界媽媽俱樂部成果展、6場社區外展活動，新移民成長團體及工作坊等，共3,310人次受益，個案管理服務計1,560人次。

九、落實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擴大建立社區保母小組，加強與民間專業團體合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保母支持系統，組成保母成長小組，提升家庭保母托育品質，計6個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另為提升保母服務品質，刻正規劃相關管理制度中，4月份業已召開3場民間團體、保母及家長意見蒐集會議，法規草案業經6月27日局務會議通過，7月2日公告草案徵詢意見，7月24、25及31日與法規會討論條文內容，業於9月27日送本府法規會審議。另委託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居家式兒童照顧服務宣導暨建立專業支持網絡方案，並研擬居家式兒童照顧服務百寶箱、處方箋及相關權益爭議處理機制與流程。
十、提昇幼兒托育品質，推動社區親職教育
（1） 落實托育機構評鑑及輔導制度，強化托育服務網功能，全面提升托育品質，96年度預計評鑑120家，業於2月13日完成評鑑說明會，96年3月12日開始進行實地評鑑，至5月底已完成實地評鑑，共計評鑑113家，8月23日辦理評鑑獲優甲等機構之頒獎典禮。10月24、26日辦理97年度評鑑說明會；去（95）年評鑑後仍未通過輔導之機構，於96年11月12日至23日二次評鑑計6家，結果乙等1家、丙等3家、丁等2家。
（二）提升兒童乘坐交通車安全：加強輔導托育機構，將兒童交通車納入管理，組成跨局處臨檢小組，加強路邊臨檢，96年1至12月共安排60點次，臨檢350輛次。
（三）以托育機構為基礎，推動家庭服務及親職教育方案。
（四）多元管道提供育兒補助申請資訊：於96年3月25日「快樂小寶

貝，幸福我的家」嘉年華活動中，設置攤位進行宣導，約有4,000

名親子參與。
十一、落實兒少保護
（1） 透過宣導活化鄰里通報機制：推動以社區為核心之宣導方案，包括深入社區辦理宣導活動及防暴劇團巡迴演出，以激發鄰里通報意識。累計96年1至12月演出12場防暴短劇，受益人次計3,750人次。
（2） 加強責任通報制度宣導活動：以責任通報人員為對象舉辦專題演講，俾加強通報意識、落實責任通報制度。累計96年1至12共辦理90場宣導演講，計6,943人次。
（三）落實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罰則之執行：至12月累計裁處罰鍰違反兒少福利法者計37案；公告10人；裁處施以親職教育者共114人；按月公告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犯罪行為人1至12月計140人。
（四）建立個案安置前、返家前評估及離開安置處所後追蹤機制：已完成建立安置流程及安置資源網絡，並將資料置於本局網站提供運用。

（五）提供弱勢兒童及少年家庭整合性福利服務：提供社工處遇583案次；生活補助5,203人次；安置輔導712人次（機構：444人次，寄養：268人）。
十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單親家庭各項支持方案，強化其友伴關係
96年12月止，核定補助案計15件，核定金額計831,600元，活動內容包括單親個案研討會、身心紓壓課程、原住民單親關懷訪視服務、讀書會、伸出援手系列出版品、支持性與成長性團體、單親友伴支持性活動等，各項活動陸續辦理中。目前已有13案辦理完成，核銷金額為572,906元。
十三、加強推動婦女人身安全

（一）提供人性化的庇護機構及環境：96年1至12月公設民營庇護機構安置258人（婦女166人、兒童87人、少年5人），計服務6,450天次。
（二）運用多元管道，積極推展性侵害防治及保障被害人權益宣導工

作，補助民間辦理性侵害被害者及其重要他人支持性團體以及相關宣導活動，透過性侵害被害者之重要他人宣導，讓其了解如何陪伴被害者，並協助被害者接受專業輔導與治療。96年6月補助大腳丫劇團辦理「性侵害防治宣導短劇」巡迴國小演出3場；8月補助財團法人勵馨基金會辦理「性創傷倖存者成年女性治療團體方案」，活動期間為8月至12月，補助金額100,800元。
（三）強化性騷擾防治工作，建構婦女安心的工作環境：
1.依性騷擾防治法，訂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僱用人性騷擾防治輔導與查核實施計畫」，強化各機構之性騷擾防治工作，至96年12月底止共查核輔導2,894家次。

2.輔導各機構建置性騷擾防治措施並查核各機構性騷擾防治措施實際辦理情形。

3.辦理性騷擾防治之申訴及再申訴調查案件。

4.辦理各機構之性騷擾防治諮詢宣導服務。
十四、擴大社區互助與資源整合
（1） 建立人才資料庫，包括通譯、特殊專長等：永樂婦女中心納入通譯人才之訓練方案，有關通譯人才訓練課程，已於96年9月底至10月初完成辦理培訓課程，計培訓27人。
（2） 推動協力互助，落實社區照顧精神：為落實社區人照顧社區人之「社區互助」精神，長期以來，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社區長者及身心障礙者送餐及共同用餐服務，藉此強化社區弱勢族群之照顧服務，並增進社區居民之情感，凝聚社區意識。至96年11月底止，共輔導18個協會提供送（共）餐服務，計服務607人，131,183人次。
十五、公私協力塑造關懷互助的市民志工網絡

（一）推行志願服務人員招募與培訓計畫：
1.持續於本局網站開闢志願服務專區，供志工運用單位張貼招募訊息，96年1至12月共有27個單位於線上招募志工。
2.彙整本市96年度志工統一招募需求，印製完成本市志工統一招募手冊，提供民眾參考。

3.委託「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志工基礎、特殊、成長、領導等訓練，96年1至12月底止，計辦理31場次，1,298人次參訓。
（二）辦理志工網路教學：與公訓中心合作，於台北E大開設志工基礎訓練網路教學課程，96年1至12月共開31班，1,138人次參訓。
（3） 招募家庭志工，成立支持家庭關懷系統：
1.招募社區「婆婆媽媽志工」，強化社區守望相助之關懷。96年1至12月共結合社區各機關、團體142單位、志工1,802人。
2.結合社區志工長期關懷社區中的獨居老人、低收入戶及危機家庭，96年1至12月共新增22位社福中心志工，28位民間團體志工，關懷187個家庭。
十六、協助危機家庭因應困境
（一）社工人員訪視評估及個案處遇：
1.各區社福中心社工員針對社區中危機及弱勢家庭提供諮詢、訪視、評估、處遇等個案服務。96年1至12月共計服務5,078個家庭，服務個案106,453人次。
2.與民間單位合作推動「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以協助社區中之高風險家庭。本方案94年起至96年12月底累計服務1,545個家庭、2,463位兒童青少年；目前仍有702個家庭、1,157位兒童青少年持續接受服務中。
3.配合中央辦理「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協助新貧及近貧家庭。本計畫96年12月計接案154案，95年11月至96年12月累計接案2,782案。
（二）結合社區相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及通報網絡：
1.結合鄰里系統、拜訪連結社區資源，以發掘轉介社區高風險家庭。96年1至12月計拜訪里長、議員辦公室、醫院等564個社區單位。
2.持續於校園、醫院、派出所及民間機構、團體等單位進行高風險防治宣導。96年1至12月計宣導109個單位、3,208人。

3.不定期召開或參與跨系統聯繫會議及研討會，96年1至12月共參與里幹事聯繫會議100場次、專案工作聯繫會議284場及個案研討會60場次。
十七、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發展多元化專業服務模式
（一）加強防治家庭暴力網絡合作功能：
1.強化跨局處合作效能，落實責任通報制度，其具體措施係舉辦各式聯繫會報，凝聚本府各局處與民間團體努力方向與共識，有效提升網絡合作效能。96年1至12月召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次、婦女保護聯繫會報3次、家暴加害人處遇聯繫會報3次、臺北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法院服務處聯繫會報3次及士林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法院服務處聯繫會報3次。
2.因應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通過及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編制通過，已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涉本府權限委任事宜，並公告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
（二）持續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
1.持續提供「113」、「0800024995」婦幼保護專線單一求助窗口，即時提供民眾諮詢、求助、通報與庇護等危機處理服務。96年1至12月計8,813通有效電話。
2.結合公、私部門網絡資源，擴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除整合本府社政、警政、醫療及教育等單位合作推動外，亦積極結合司法與民間團體拓展多項服務措施。96年1至12月服務成果如下：

（1）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共計服務11,392人次。

（2）監督子女交付會面：共計70次。
（3）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共計服務58案。
（三）建立家庭暴力及性侵害加害者處遇及輔導模式：為預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者重複加害行為，並促進、協助其適應社會生活，本局依法實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並辦理。96年1至12月服務成果如下：
1.性侵害加害人處遇：開案92件
2.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開案72件

3.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服務方案：開案31件
（四）強化家庭暴力防治宣導：加強社區鄰里通報、加強責任通報制度宣導、辦理多元宣導活動。96年1至12月共計辦理137場次（10,591人次）宣導活動，包括111場（10,057人次）網絡及社區宣導、22場（534人次）中心參訪及4場媒體宣導。
十八、促進民間參與廣慈開發，攜手共創社福新紀元
因應本市老人人口成長、弱勢族群福利需求，並使廣慈土地獲致開發與使用，發展生活福利園區、公園用地及商業區之多功能生活中心。
（一）3大方向：
1.建構以銀髮族及弱勢族群為訴求之生活園區。
2.聯合開發捷運信義線，繁榮地方經濟價值。
3.整合當地空間資源，提昇該區環境品質。

（二）使用規劃（廣慈暨福德平宅基地面積約65,091㎡）：
1.公園、道路用地19,860㎡（30.51﹪）

2.商業用地16,181㎡（24.86﹪）

3.社福用地29,050㎡（44.63﹪），初步規劃福利需求如下：
（1）頤親住宅區：老人住宅、失能者與身心障礙者養護中心及平價住宅。
（2）活力健康區：廣慈文物館、健康休閒中心、重建中心及藝文創作與展售商店。
（3）福利服務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與婦女中心等。
（三）執行情形：
1.96年1月10日、1月19日及2月26日、3月23日、3月30日、9月14日及12月10日參加財政局召開「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基地開發案」招商文件7次審查會議。
2.96年2月5日向局長簡報本案及討論招商文件相關事項。
3.96年4月16日財政局向市長簡報本案及相關事項。

4.96年5月28日財政局召開諮詢會議商討有關執行方案。

5.96年6月就老人住宅、養護中心及平價住宅之未來營運方式進行研討。
6.96年7月12日會議決議全案以BOT方式辦理，惟福德派出所、福利服務區及平宅部分於廠商興建後交由本府營運。

7.96年7月23日及8月17日由財政局辦理老樹會勘作業：

   （1）基地內共5株樹木已達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受

保護樹木之標準，開發時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2）樹種較佳或樹型優美之樹木及樹群雖未達保護樹木標準，惟

可能被要求保留，因此建議優先以原地保留作規劃，若須移

植仍以盡可能保留於此園區為原則。

8.96年8月21日召開「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開發案」社福設施認定事宜會議。
9.96年10月1日召開「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開發案─福利服務區」規格討論會議。

10.96年10月2日參加費鴻泰立法委員召開「捷運信義線東延段」福德地區設站相關問題說明會。

11.96年10月5日行政院環保署有條件通過「捷運信義線東延案」（明挖施工造成的廢土處理問題，提出詳細處理計畫），延伸路線全長1.6公里，由信義路6段經福德街、中坡南路到玉成公園，在信義路6段與福德街各設一座車站。預計97年動工，6年後通車。

12.96年11月20日召開「促進民間參與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土地興建與營運案」申請須知（草案）討論會議。
十九、追求專業及效率，建構完善公設民營制度，強化管理機制
（1） 建立評鑑機制，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受託單位。

（2） 本局於94年11月16日成立委託服務專案小組，並於94年12月7日、95年3月13日、6月29日、9月19日及12月20日及96年3月26日、6月28日、9月26日、12月17日召開會議，規劃整體公設民營之監督管理、財務查核、管理制度、法令規範及加強委外效益評估。

（3） 96年12月17日委託服務專案小組會議重要結論：
1、 公設民營婦女庇護機構工作人員，辦理24小時接案服務，其假日及夜間出勤費用，比照家暴中心工作人員編列。
2、 為免各業務科對於委託案件之扣款標準不一，未達預定執行成果之8成者，其扣款比例按「實際執行成果／預定執行成果8成」計算。
3、 本局所管位於同一建物不同樓層之公設民營機構，其設施設備修繕費用之申請及核銷，請主管單位洽修繕廠商，按公設民營機構別，分別開立發票，俾應各科自行辦理核銷。
（4） 本局委託經營公設民營機構截至12月底，計身心障礙機構20家、老人機構13家、婦女機構12家、兒童機構20家、少年機構7家、社會工作專業及社區服務機構2家，計74家。
（5） 本局「社會福利機構委託業務作業手冊」，業於12月31日提供予承辦委外業務同仁及各公設民營機構參考使用。

（6） 本局「依促參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手冊」，業於12月26日奉核在案，俟印製完成後，送交承辦委外業務同仁日後辦理促參案件參考。
二十、殯葬文化再提昇
（一）生命禮俗－喪葬服務流程宣導：
研擬民眾適用之喪葬服務儀程，從臨終諮詢服務至安奉晉塔，含治喪服務套裝收費標準等宣導訊息，致贈治喪家屬參閱，提供市民公開化、透明化之殯葬服務選擇。
（二）專技志工培訓運用：
共20餘位志工完成培訓，已實地參與聯合奠祭現場實習襄儀、司儀工作，以竭盡志工朋友發揮回饋社會之奉獻心。
（三）持續推廣聯合奠祭服務：
提昇聯合奠祭軟硬體服務設施，簡化奠祭流程，減少民眾喪葬禮儀費用，每週四上午假第二殯儀館辦理。96年1月至12月累計辦理69場次聯合奠祭，已服務826名亡者。
（四）推動多元化環保葬法：
於富德公墓內闢建面積1.2公頃樹葬區-詠愛園，不立墓碑，不記亡者姓名，並將先人骨灰裝入可分解之骨灰罐後埋藏，讓土地資源得以永續循環使用。96年1月至12月累計樹葬210位、灑葬37位，92年開辦至今累計樹葬731位、灑葬106位及海葬90人。
（五）開辦全國首處公立寵物骨灰灑葬區：
      於96年11月14日啟用，截至12月31日止，共97位飼主實施寵物灑葬。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係指規劃完成、即將實施或完工之重大政策或重大工程等項目）
1、 辦理社會救助年度總清查及後續輔導

（一）針對本市所有列冊之低收入戶，進行實地訪視調查，依據最新年度財稅資料，比對戶役政等相關資料及家戶實際狀況，完成低收入戶新一年度之資格審核。

（2） 擬訂年度總清查民眾申覆因應流程，與區公所、平宅、社福中心社工員合作，妥善處遇資格註銷及降等之個案。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公布後相關子法修訂

    因應96年7月11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修訂「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處理辦法」、「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臺北市政府手語翻譯服務辦法」、「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獎勵及輔導改善辦法」、「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認定標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案件統一裁罰基準」等，以維身障市民之權益。

三、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及身障津貼將併97年10月開辦之國民年金共同規劃。

四、廣慈開發專案未來工作重點
（1） 妥善安置院民（童）及移撥員工：
1.院民部分：截至96年12月31日尚有5名在院。
2.員工部分：目前尚待移撥員工數合計34名，含職員17名（含正式編制12名、駐衛警5名）、職工17名；支援院外：職員1人。
（2） 參與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

（3） 配合辦理招商文件之評估與修正。

（四）協助辦理公告招商作業、民間投資廠商評選、議約及簽約、土地交付作業。

五、陽明的整修及重新定位

（一）發揮公立機構應有之功能，收容民間機構難以安置之對象。

（二）兩院區整建，以符合院生教養需求並提昇服務品質。
六、研擬規劃志工服務制度
（一）提升志工服務品質
透過辦理各式志工教育訓練、志工服務績效考核、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評鑑，以及各類志工表揚大會等，提昇志工服務知能，確保志工服務品質。

（二）研擬整合現有志工人力相關資料庫及推動志工儲時制度之可行性。
七、殯葬設施更新永續
（1） 分期、分類全面清理濫葬
1.墓區整理遷置工程：96年預計遷置墳墓合計809座(包含72年後設置墳墓24座)，目前已自行起掘墳墓，計420座。

2.針對合法公墓外之零星濫葬（違規下葬）：96年1月至12月止，裁罰8件。
（二）陽明山第一公墓內規劃第二納骨塔
陽明山生命紀念館（納骨設施）興建工程，於96年11月已提送新規劃地點施作期程計畫及初步造型設計資料，並通知建築師事務所先行籌備新地點之測量及地質鑽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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